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沈锦华先生的通知，
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沈锦华先生函告，获悉沈锦华先生于2022年1月19日质押给苏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6,300,000股股票已办理了解除质押，该部分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28%，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03%。相关股份解除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成。

股东名称

沈锦华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

6,300,000

6,3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4.28%

4.28%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2.03%

2.03%

起始日

2022 年 1 月
19日

-

解除日期

2023 年 2 月
15日

-

质权人/申请人
等

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沈锦华

合计

持股数量

147,247,358.00

147,247,358.00

持 股 比
例

47.34%

47.34%

累计质押数
量

3,000,000

3,0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2.04%

2.04%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0.96%

0.9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3,000,000

3,000,00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100%

1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112,685,518

112,685,518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78.12%

78.12%

注：上述限售股为高管锁定股，不存在被司法限售或冻结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315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3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本公司2023年1月新签合同额人民币1,054.2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4.3%。1月份，本公
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1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同签订主体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合同）名称

华为上海西岑单身公寓项目总承包工程合同

陇西液氢生产及碳减排示范基地一期建设项目EPC工程总承
包合同

合肥市庐江县合庐产业新城“建设+管理”项目（一期）1标段合
同

成都市武侯区国际体育公园城项目

濮阳市华龙区宗昌湖等三村改造项目二期（盛祥桂苑)

武汉市高新四路（光谷大道-光谷八路）综合改造工程-（鑫培
路-光谷八路）段工程总承包合同

成都市大塘酒肆产业功能园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合肥市三河镇及丰乐镇安置点项目

合同金额

29.3

28.4

19.3

18.8

18.0

16.5

16.2

15.7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
司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北流市城市更新建设（一期）PPP项目

巩义市静脉产业园项目施工合同

菏泽市西厢名苑工程项目

成都市白鹭湾科技生态园4号地建设项目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产能置换（罗源闽光部分）及配套
项目1×110t转炉炼钢系统工程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山西华鑫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能减量置换升级改造项目炼
铁、炼钢连铸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河钢乐亭钢铁基地项目二期1580mm热连轧生产线EPC总承
包合同

上海市临港新片区滴水湖金融湾二期项目六标段25-06地块
（桩基工程除外）合同

15.2

13.7

13.5

11.3

10.5

10.1

10.1

10.0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6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2023-004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21号）同意注册，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89,313,200股，每股面值
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3.7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99,974,764.00元，扣
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211,482,234.45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288,492,529.55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天健验〔2023〕2-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存储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对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证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
潭市分行、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板塘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子公司四川裕能新
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及中信建投证券分别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九华支行、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3年2月3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户名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
池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四川裕能新能源电
池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
池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四川裕能新能源电
池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
池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
池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
池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
池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
池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开户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九华支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九华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分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湘潭河西支行

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板塘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湘潭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

账号

800000206423000003

810000396830000001

433151888013000104
207

433151888013000104
380

769908792910818

430501636308000004
70

88170211000000051

368210100100387471

18200101040016606

专户余额（元）

600,000,000.00

0.00

700,000,000.00

0.00

500,000,000.00

573,800,000.00

574,073,877.12

800,000,000.00

573,800,000.00

4,321,673,877.12

募集资金用途

四川裕能三期年产 6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

四川裕能三期年产 6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

四川裕能四期年产 6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

四川裕能四期年产 6
万吨磷酸铁锂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

超募资金

超募资金

超募资金

-

注 1：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放金额合计数大于募集资金净额，主要系尚未支付和尚未置
换的部分发行费用。

注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营业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营业
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河西支行”分别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的下属机构，
此次对外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名义签署。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四川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

司。
乙方：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九华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
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板塘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

式存放。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
息及时通知丙方。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甲方
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2、甲方、乙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
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积极配合丙方的调查和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帅、胡德波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的，甲方及乙方应
及时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7、乙方如发现甲方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或其他重大风险时，应及时告知丙方，并配合
丙方进行调查和核实。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向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继受享有。9、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10、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
遭受的损失。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1358 证券简称：湖南裕能 公告编号：2023-001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

册申请于 2021年 1月 1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1〕148号《关于同意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478.9598万股，每股面值1元，发
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9.11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28,262.92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23,462.15万元。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
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2021年3月16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号第ZF1014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11月1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州爱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变更实施地点及缩减投资总规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3）,公司募投项目之一的“智能装备产业化基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新
增了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爱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科自动化”），变更
了实施地点，并将原投资总规模由20,800.00万元缩减至6,550.00万元。。

公司于2023年2月4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以实施募投项
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司爱科自动化增加注册资本
3,000万元用于实施该募投项目，并授权指定人员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及办理其他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2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公司近日与爱科自动化、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本次四方监管协
议下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名称

杭州爱科自动化技
术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

智能装备产业化基地（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开户银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科技支行

账号

3301040160022657632

专 户 余 额
（元）

0

注：专户余额为截止2023年2月9日的账户余额。
三、《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甲方二：杭州爱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乙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
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 、甲 方 二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以 下 简 称“ 专 户 ”），账 号 为
3301040160022657632，截至2023年2月9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智能
装备产业化基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__/_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__/__年_/_月_/_日，期
限_/_个月。甲方二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
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二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方一、甲方二、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一、甲方二募
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
次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一、甲方二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捷、孙炜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二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甲方二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
方。

六、甲方二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二应当及时通知
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
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二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调查专户资料
情形的，甲方一、甲方二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一、甲方二、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一、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与相
关当事人签订新的协议并及时公告。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
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一、甲方二备用。

特此公告。
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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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达到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横琴君联致康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君联致康”）及一致行动人LOYAL CLASS LIMITED（以

下简称“LOYAL CLASS”）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从 68,131,622股减少至 48,081,615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从16.99%减少至11.99%。

●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3年 2月 16日收到公司股东横琴君联致康及其一致行动人LOYAL CLASS出

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2022年5月11日至2023年2月15日期间，上述股东通过大宗

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0,050,007股，累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5.00%，其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横琴君联致康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住所

统一社会信息代码

企业类型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横琴君联致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9517（集中办公区）

91440400MA4WG69L69

有限合伙企业

拉萨君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6日

股权投资

合伙人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合伙人名称

北京君联慧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君联成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歌斐旭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歌斐钥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海多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容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拉萨君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

27.21%

27.21%

13.61%

12.24%

9.52%

4.08%

3.13%

2.72%

0.27%

100.00%

2、LOYAL CLASS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住所

董事

企业类型

成立时间

主营业务

LOYAL CLASS LIMITED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99号中环中心6113室

陈浩

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日

股权投资

注：“LOYAL CLASS LIMITED”中文名称为“敦信有限公司”

股东情况：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Vision Alliance LLC

出资比例

100.00%

100.00%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自2022年5月11日至2023年2月15日，公司股东横琴君联致康、LOYAL CLASS通过大

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20,050,0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横琴君联致康

LOYAL CLASS

合计

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变动日期

2022- 5- 11 至 2023-
2-15

2022- 5- 12 至 2023-
2-14

股份
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减持股数（股）

12,196,580

7,853,427

20,050,007

减持比例

3.04%

1.96%

5.00%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股东横琴君联致康及其一致行动人LOYAL CLASS合计持有公司

68,131,6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99%。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横琴君联致康及其一致

行动人LOYAL CLASS合计持有公司48,081,6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99%。

股东名称

横琴君联致康

LOYAL CLASS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41,617,066

26,514,556

68,131,622

占总股本比
例

10.38%

6.61%

16.99%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9,420,486

18,661,129

48,081,615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7.34%

4.65%

11.99%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履行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2022年4月16日，公司披露了《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2），横琴君联致康及LOYAL CLASS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0,050,000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00%。

上述减持计划时间已经届满，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0日披露的《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2022年11月12日，公司披露了《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横琴君联致康及LOYAL CLASS拟通过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4,060,000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0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

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横琴君联致康及其一致行动人LOYAL CLASS披露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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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权益变动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深圳市平安置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置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平盛安康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平盛安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从25,704,764股减少至

21,170,22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从 6.41%减少至 5.28%。（距前次公司于 2022年 12月 3日披

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58），上述股

东减持比例已达到1%）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3年2月16日收到股东平安置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平盛安康出具的《关于减持股

份累计达到1%的告知函》，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平安置业基本情况

名称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深圳市平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24层

91440300772706134B

2005年3月8日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陈钰

房地产投资、黄金等贵金属的投资、投资兴办各类实业（以上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房
地产经纪；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
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平盛安康基本情况

名称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执行事务合伙人

经营范围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平盛安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G2155

91330206MA282D1274

2016年7月19日

有限合伙企业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平盛磐憬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私募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
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自2022年12月2日至2023年2月15日，公司股东平安置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平盛安康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4,534,5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平安置业

平盛安康

合计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变动日期

2022-12-2 至 2022-12-
15

2022- 12- 2 至 2023- 2-
15

2022-12-2 至 2022-12-
15

2022- 12- 2 至 2023- 2-
15

股份
类型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减持股数
（股）

1,944,000

1,010,000

970,544

610,000

4,534,544

减持比例

0.48%

0.25%

0.24%

0.15%

1.13%

注：距前次公司于2022年12月3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达到1%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58），平安置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平盛安康的减持比例已达到1%。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股东平安置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平盛安康合计持有公司25,704,76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1%。本次权益变动后，平安置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平盛安康合计持有公

司21,170,2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8%。

股东名称

平安置业、平盛安康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5,704,764

25,704,764

占总股本比例

6.41%

6.41%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1,170,220

21,170,220

占总股本比
例

5.28%

5.28%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履行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2022年 11月 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1），平安置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平盛安康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合计减持不超过24,060,000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00%。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

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7日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科美诊断

股票代码：688468
信息披露义务人1：横琴君联致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29517（集中办公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2：LOYAL CLASS LIMITED
住所及通讯地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99号中环中心6113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3年2月1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1/横琴君联致康

信息披露义务人2/ LOYAL CLASS

科美诊断/上市公司/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本报告（书）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横琴君联致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LOYAL CLASS LIMITED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减少达5%的权益变动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联系电话

横琴君联致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9517(集中办公区)

拉萨君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6,829.7675万元人民币

有限合伙企业

91440400MA4WG69L69

股权投资

2017-04-26至 2047-04-26

010-89139745

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合伙人名称

北京君联慧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君联成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歌斐旭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歌斐钥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海多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容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拉萨君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

27.21%

27.21%

13.61%

12.24%

9.52%

4.08%

3.13%

2.72%

0.27%

100.00%

2、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董事

公司编号

类型

成立时间

主营业务

LOYAL CLASS LIMITED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99号中环中心6113室

陈浩

2493172

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日

股权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Vision Alliance LLC

出资比例

100.00%

1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陈浩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北京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2、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陈浩

职务

董事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北京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横琴君联致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LOYAL CLASS LIMITED为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

人均为君联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导致的持股比例减少

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2年11月12日披露了《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横琴君联致康及LOYAL CLASS拟通过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持不超过 24,060,000股，合计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00%。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以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其中横琴君联致康已于2022年

3月13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审核，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

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会遵守

上述减持计划进行减持。除上述减持计划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如有继续减

持股份或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将严格按照法规履行相应的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亦不会导致科美诊断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68,131,6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16.99%。本次权益变动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48,
081,615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99%。

股东名称

横琴君联致康

LOYAL CLASS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41,617,066

26,514,556

68,131,622

持股比例

10.38%

6.61%

16.99%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29,420,486

18,661,129

48,081,615

持股比例

7.34%

4.65%

11.99%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累

计变动减少达5.00%。2022年5月11日至2023年2月15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票 12,196,580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3.04%；2022年 5月 12日至 2023年 2月 14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票7,853,427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1.96%。本次权益变动具

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横琴君联致康

LOYAL CLASS

合计

权益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权益变动时间

2022-5-11至2023-2-
15

2022-5-12至2023-2-
14

股份
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减持股数（股）

12,196,580

7,853,427

20,050,007

减持比例

3.04%

1.96%

5.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

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票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横琴君联致康

LOYAL CLASS

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交易期间

2022- 11- 17 至 2023-
2-15

2022- 10- 31 至 2023-
2-14

交 易 价 格 区 间（元/
股）

10.32-14.08

11.52-14.38

变动股数(股)

8,176,580

5,430,000

变动比例

2.04%

1.35%

除前述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没有

通过其他方式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案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科美诊断证券事务部。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横琴君联致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浩

信息披露义务人2：LOYAL CLASS LIMITED

主要负责人：陈浩

签署日期：2023年2月16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1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2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数量及变动比
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
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
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
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科美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科美诊断

横琴君联致康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LOYAL CLASS LIMITED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68,131,622股
持股比例：16.99 %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20,050,007股
变动比例：5.00%
变动后持股数量：48,081,615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11.99%

时间：2022年5月11日至2023年2月15日
方式：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不适用

是 □ 否 √
是 √ 否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除本报告书“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所披露 的减
持股份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1注册地

信息披露义务人2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是，请注
明具体情况）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 □ 否 □ 不适用 √

北京市

688468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
室-29517（集中办公区）

中环皇后大道中99号中环中心
6113室

有 √ 无 □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1：横琴君联致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浩

信息披露义务人2：LOYAL CLASS LIMITED

主要负责人：陈浩

签署日期：2023 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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